黄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hbhsmf.gov.cn

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拆除、迁移
审批办理流程图

（法定审批时限20个工作日   承诺5个工作日）

★行政许可事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

★该行政许可事项不收费，但拆除迁移单位，  2、《湖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

  将其复原或选址重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〉办法》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《湖北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管理规定》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[image: image1.emf]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窗口发证 汪洋


13597637131














窗口初审


汪洋


13597637131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受理





申请





拆除迁移单位申请，提交有关申报资料

















行政服务中心人防窗口











不予受理通知书


受理通知书


补正材料通知书





提供资料：1、人防通信警报设施拆除、迁移申请书（原件1式2份）；2、拟拆除、迁移警报的新定位、安装图（复印件1份）





行政审批科审查(3天) 李从旺13307230318





1、审查材料；2、查看现场；3、审查该防空警报器位置改变是否符合城市防空警报规划要求；4、审查重新安装是否符合规范和设备要求；5、输入内部审批流程审批





审核








分管领导审批（1天）谢振喜13907231513





签署审核意见








审批








拆除迁移警报单位取证取证








行政审批科整理案卷，填发批准书（1天）李从旺13307230318














取件





发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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